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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总则：
1-1 为了加强公司职员工考勤管理，切实有所遵循起见，依据本公司员工守则及有关
规定予以精简归纳制定本制度。

1-2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全体职员工。
1-3 公司一律实行上下班刷卡出勤制度，所有职员工上下班均需亲自刷卡，任何人不得

代理他人或由他人代刷卡。违反此条者代理人和被代理人均按厂规第五十二条给
予书面警告处分。

1-4 因会议或其他公事而延误时间，或因 IC感应片故障等原因，导致刷卡不成功，可
以填写<签卡申请单>交部门主管或经理确认，交人力资源部补考勤。

1-5 同一职员工一个月内，因 IC感应卡故障而补签卡次数不得超过三次。
1-6 遗失厂证需及时报告人力资源部申请补办，遗失厂证纸赔偿成本费 1元/张，遗失

IC感应卡，赔偿成本费 10元/个；遗失厂证套赔偿成本费 1元/个。
1-7 依据员工守则，考勤内容包括：出勤、假别及请 /休假、迟到、早退、旷工、工

伤、公休、加班等项目。
2-0  工作时间

2-1 员工上班时间：
周一至周五 8：00—12：00；13：00—16：20，之后为加班；
周六 8：00—12：00；13：00—14：10，之后为加班；
其中上午 10：00—10：10；下午 15：00—15：10各小休 10分钟，
中、晚餐时间各为 1小时。

3-0   迟到、早退、旷工
3-1 上班时间到而未打卡出勤者，即为迟到；

          未到下班时间而提前离岗者，即为早退；
          工作时间未经上级批准离开工作岗位者，即为擅离职守；
          迟到、早退或擅离职守超过 30分钟;或未经准假;或请假不获批准而不上班；

或出示不了证明文件正本而导致请假手续不完整；或违反公司规定之缺勤等均
视为旷工。

3-2 上班时间开始 30分钟内刷卡者，按迟到论处。超过 30分钟 1小时以下按旷工 1
小时论处。未到下班时间即离岗下班人员同样以旷工论处。

3-3 职员工一个月内迟到累计达三次者给予书面警告一次。职员工无故旷工半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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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书面警告一次，每月累计三天旷工者给予记过一次处分，连续旷工达三天
者（不包括休息日）或当年累计旷工达 6天（含）以上者自动离职处理。

4-0   假别、请/休假、出差
4-1 员工假别：分法定节假日、年休假、事假、病假、婚假、产假、丧假、工伤假、
公假共八种，其内容规定如下：
4-1-1 法定节假日详见员工守则第二十二条，法定休假日和休息日依公司通告内

容安排为准，无需请假手续。
4-1-2 事假：

4-1-2-1  依自己需要申请，无薪。
4-1-2-2  如因事必须亲自处理，且应按公司规定日期提前申请，经主管查

实，部门经理及以上权责人员核准方为有效。
4-1-2-3  事后申请假视为旷工，但遇偶发事故，应及时电话或其它途径通

知部门经理请假，获批假者必须于假后上班第一天补办一切手
续，提交证明交部门经理或人力资源部确认。

4-1-2-4  长假（连续放假超过三天）后，第一个工作日不可迟到或临时请
假，否则所有缺勤均作旷工处理。

4-1-2-5  工作时间内，遇紧急事故或临时事务需外出，必须先请假，经同
意方可，不予准假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或离开公司外出者，作旷
工处理并记书面警告处分。

4-1-3  病假：
      4-1-3-1  员工因病请假，假前或假后需提交镇级医院或经指定医院转介绍并

经公司同意的医院医生签发并加盖医院公章的休假证明，病历
证明及正式收据正本予部门经理确认，获准并在公司规定的病
假期开始作病假处理。

4-1-3-2  非镇级医院或非指定医院转介绍之医院证明概不可作病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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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紧急情况需立即抢救者，但一般在第二天转入指定医院（清溪医
院）或公司同意的相关医院。

4-1-3-3 员工确因病无法亲自请假，应委托同事或电话通知部门经理办理请
假手续，获准批假者，必须于假后补办一切手续，提交镇级或指定
医院            的休假证明、病历证明、收费收据给部门经理确认。

4-1-4 婚假：职员工本人结婚，达国家法定结婚年龄，凭结婚证、有效车票，可享
受婚假三天，给予基本工资。

4.1.5  产假：女职员工本人生育，凭有效结婚证、出生证明、独生子女证、准生
证，可享受 90天产假，给予基本工资。

4.1.6  丧假：职员工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子女）死亡，可以给予 2天丧假；
配偶的父母死亡，可以给予 1天丧假，凭当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给
予基本工资。

4.1.7  工伤假：
4-1-7-1 根据有关规定，员工因工受伤，需要休息，必须由事故发生部门写出

书面报告，经安全主任审核，确定受伤性质，报请其部门经理、人力
资源经理和营运经理同意签字后，方可按工伤有关规定处理。凡未按
上规定办妥请假手续而不上班者，一概以旷工论处。

4-1-7-2 工伤假期工资按正常工作时间基本工资支付，医疗费用凭有效凭证经
安全小组会议讨论，确认通过后由公司或社保机构承担。

4-1-8 公假：因停电、停工待料等原因无法在工作时间内上班，公司可安排调休或
组织培训或安排其它工作，如无法按上述安排，则休假，视为公假。给予
基本工资。

4-1-9 带薪年休假:在本厂连续工作满一年以上的人员,享受带薪年假.休假时间以工龄
计算:带薪年假一般与春节假期合并享用,每年结清不累计. 工作满一年未满 5
年者 5天；满五年未满十年者 7天；满十年未满二十年者 10天，满二十年以
上者 14天。员工须在年休假期间同时安排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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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请假：
4-2-1 请假时机：假期在一天内，需提前半个工作日；请假 3天至 7天需提前二个工

作日；请假 7天以上需提前 5个工作日申请。未经批假擅自离岗不上班者视为
旷工论处。

4-2-2 所有请长假人员，除确因病需在厂内休假外，其余一律不得在厂内逗留，必须
将厂证交由保安室保管，销假回厂时到保安室领取并到人力资源部销假。

4-2-3  所有上班时间中途临时有事请假人员,如果预计返厂时间将超过下班时间,请假
人员则必须打卡下班出厂,否则无需打卡下班,人力资源部凭请假单处理考勤。

4-2-4  本公司员工请假期满办理续假或虽办理续假尚未核准而不到职者，除确因病或
临时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外，均以旷工论处。

4-2-5  请假理由不充分或有妨碍工作时，可酌情不予给假，缩短假期或令其延期请
假。

4-2-6  除直接生产员工外，基层管理以上人员请休假，必须将工作委托给职务代理
人，并在请假单内注明。

4-2-7  本公司职员工依本规则所请各假如发现有虚伪事情者，除以旷工论处外，并予
以相应处罚，情节严重者给予解雇。

4-2-8  试用期内员工请假时间不得超过 7天。
4-2-9  请假扣薪原则：以小时计扣薪，其中 30分钟以下以半小时计扣薪，30分钟以

上之 1小时以内以 1小时计扣薪。
4-3 给假权限：

4-3-1 普通员工请假在 3天以内（含）经部门主管、部门经理批准，3天以上需经人
力资源经理、营运经理批准。

4-3-2 基层管理及职员：请假在 1天以内，经部门主管、经理批准。请假在 1—7天
（含 7天），经部门主管、经理批准后，需交人力资源经理、营运经理批准，
请假 7天以上需经董事总经理批准。经理级及以上人员无论假期长短皆须董事
总经理批准。

4-4 出差：上班时间因公需出差，需事先填写<出差申请单>，经部门经理批准，交保安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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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室第二天转交考勤文员，如超过下班时间回厂，依营运经理实际签批的
加班时间补加班记录。

4-24-1 所有出差人员须先到公司刷卡报到后,才能外出办理各项业务（报关及司机除
外）,特殊情况需经主管、经理批准，不办理批准手续者，按迟到或旷工处
理。

5-0   加班管理
5-1 本公司员工除正常工作时间外，如生产需要或处理急需事故，需要加班，需按下列程
序办理加班手续：
5-1-1 确有需要，可以安排加班，所有加班安排必须先提出申请，加班申请单经部门

主管、经理审核、营运经理批准后，于当日上午 12：00前交人力资源部输入
加班申请。

5-1-2 休息日或法定休假日如有需求安排工作，依公司相关通告为准。
5-1-3 错误考勤情形及处理方法：

5-1-3-1 未经请假或未获准假而不出勤者——以旷工论处，并处书面警告一次。
5-1-3-2 自愿加班，却无故不加班者——书面警告处分。
5-1-3-3 申请加班时间与实际加班时间不符者——以部门经理及营运经理核批的

实际出勤记录为准。
5-2 加班请假：

5-2-1 员工加班，如有特别事故不能加班时，应于加班前事先向拉长、部门主管声
明，否则一经派定即须按时到位。

5.2.2 连续加班阶段，如因病或因事不能继续工作时，应向部门主管申明，由部门更
正出勤记录给部门经理确认，交人力资源部更正加班申请。

5.2.3 在加班时间如因机械故障一时无法修复或其他重大原因不能继续工作时，部门
主管可分配其他工作或提前安排下班。

5.2.4 如加班人员在加班时不按规定工作，有偷懒、睡觉、擅离工作岗位者，一经查
实给予书面警告。

5-3 加班工资计算：
5-3-1 工作日安排加班，支付基本工资 1.5倍的工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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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休息日（周日）安排加班，又不能安排调休的支付基本工资 2倍的工资报酬。
5-3-3 法定休假日安排加班，支付基本工资 3倍的工资报酬。

6-0  相关制度及表单
     6.1 《员工守则》
     6.2  <请假单>
     6.3  <员工出厂放行条>
     6.4  <签卡申请单>

6.5  <出差申请单>
7.0本制度经董事总经理签署即生效，修改时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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